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裝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訂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線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　公告

發文字號：宏投字第1150000014號

本公司總代理之安本基金，擬將對部分基金進行變更，將

自2026年3月26日起生效（下稱「生效日」），且反映於
2026年3月26日之新版公開說明書中。詳情請參閱生效日
更新之公開說明書。

有關SFDR第8條基金之更新，此變更將自生效日起反映在
相關基金之投資目標與政策中，包含更新基金之永續性框

架、永續投資方法以及基金轉型機會等。針對我們的第8
條基金，ESG House Score將自生效日起由新的整體永續評
估（OSA）機制取代，這將以更全面且透明之方式評估及
審視基金持股與基金永續性概況，且最低永續投資承諾，

將自生效日起提高。

自 2025 年 10 月 1 日 起 ， 在 公 開 說 明 書 中 將 SS&C
Administration Services Luxembourg S.A.列為股務代理人，
並 取 代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 Services Luxembourg
S.A.。
受上述變更影響之股東如認為其不再符合其投資需求，得

於2026年3月25日盧森堡時間13:00前，請求買回或轉換其
股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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